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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ble 3. 租赁期末所涉及的巴西税费表 

层级 税种 税基 税率 说明 

联邦税 关税 II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 0-10% 具体查询巴西关税税率表； 

联邦税 收入税 PIS&COFINS 期末资产公允价值 2.1%和 9.65% 

联邦税 工业产品税 IPI 
期末资产公允价值+

关税 
0%-15% 

根据南共体通用海关编码

（NCM）以及 IPI 税率表

（TIPI）而定； 

州税 州增值税 ICMS 
期末资产公允价值/

（1-州增值税率） 
里约热内卢 16% 属于价内税； 

联邦税 
企业所得税 IRPJ 及利润贡

献税 CSLL 

Max(期末资产公允价

值-期末账面价值，0) 
25% 

变卖资产所得缴纳巴西所得

税； 

Table 1. FPSO 巴西进口环节税费表 

层级 税种 税基 税率 说明

联邦税 关税 II CIF 暂缓征收此税；  

联邦税 
收入税

PIS&COFINS 
CIF 暂缓征收此税； 

联邦税 工业产品税 IPI CIF+II 暂缓征收此税； 

州税 州增值税 ICMS 

(CIF+II+IPI+PIS&COFIN

S+清关费用)/（1-ICMS

税率） 

从巴西境外租赁 FPSO

用于生产，州增值税税

率 3%或 7.5%； 

租赁期间，租赁业务无需缴

纳州增值税，则此部分进项

税额转出计入投资成本； 

 

Table 2. 三重业务架构下的巴西税费表

租赁链条 服务链条

租赁公司在巴西境外 服务公司在巴西境内

关系 层级 税种 税率 说明 关系 层级 税种 税率 说明

承租方-出

租方
联邦税 IRRF 15%

超出最高租赁比

部分缴纳；

接收方-提

供方
市税 ISS 2%-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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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税额不可抵

扣；

接收方-提

供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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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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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累计制下，进

项税额可抵扣；

接收方-提

供方
联邦税

IRPJ&

CSLL
34%企业所得税；

服务公司-

股东公司
联邦税 IRRF 0%

股息 IRRF 为

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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